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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困境家庭服务对象入住
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承诺书
    
本人（本单位）承诺如实填报申请信息，并及时准确报送变更信息。
1.保证入住养老机构期间，出现患有精神病、传染病或存在其他不宜入住机构情况时，无条件与机构终止服务合同，暂时放弃入住养老机构补助待遇；
2.保证遵守行业法规规章和养老机构内部管理制度，遵守《北京市困境家庭服务对象入住养老机构补助实施办法》有关规定；
3.诚实守信，保证按照相关规定确定收费价格，不针对困境家庭服务对象提高收费标准，无特殊原因不要求超过机构平均消费标准的项目，按照合同及时结清个人应承担的费用。服务对象被取消低保、低收入待遇、去世或其他原因终止服务合同以及临时出院等引起补助情况发生变化时，入住养老机构3个工作日内在福利平台上对预警确认或主动变更，服务对象（监护人）积极配合。
4.如本人已享受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因选择困境家庭服务入住养老机构补助，同意自享受入住养老机构补助下月起，在院享受入住养老机构补助期间，放弃享受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违反以上承诺，服务对象及养老机构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后果和法律责任。

服务对象（或监护人）签字：         
服务对象身份证号：
养老机构法人盖章（公章）：
养老机构法定代表人签字：
联系方式：
承诺日期：


